
 

 

                 

  能 仁 家 商 導 師 通 報 公告日期：108/04/08 (一)共 2頁 P1 

教  務  處 
一、4/8 It’s not my fault.不是我的錯 

小巫見大巫：比喻相形見絀，無法相提並論 
4/9 I’m on your side.我和你同一國 

小姑獨處：用以指女子未嫁 
4/10Bad news travels fast.壞事傳千里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指小時候聰明，長大不一定有出 
息。強調後天的教育和培養 

4/11My feet are killing me.我的腳痛死了 
三人成虎：比喻謠言傳播的多了，就會使人信以為真。 
也比喻流言惑眾，容易誤假為真 

4/12 Think out of the box.別太死腦筋 
三月不知肉味：原用以比喻音樂感人至深。後引申以 
指凡沉醉於某事物，而食不知味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108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單獨招生；採網路 報名，報名日
期：自 5/1(三) 至 8/7(三)止。  
2. 招生資訊詳見招生簡章，考生可自本校招生資訊網 查詢
或 下 載 簡 章 內 容 ， 不 另 發 售 紙 本 簡 章 ( 網 址 ： 
http://aa.npust.edu.tw/npust_student/adas_E5.htm 
3. 招生相關諮詢請洽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電話： 
08-7703202#6039。【綜合高中】 

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08 學年度四年制藝術類單獨招生公告及簡章本校設有設
計、藝術、旅遊、生活科技及管理等 5 學院，包含 6 所 22
系及 5 學位學程，全校師生約 13,000 人。  

    2.招生系(學程)別：美術系、舞蹈系、流行音樂學士學位學 
    程。  
    3.108 學年度重要招生日程： 報名日期：3/25（一）至 
    5/1（三）【一律網路報名】。 考試日期：5/18 至 5/19 
   （六至日）。  
    4.招生諮詢服務，請洽本校教務處招生組（06-2535643、 
    06-2532106#397、398） 
    5.相關招生資訊查詢網址：http://admission.tut.edu.tw。 
    【綜合高中】 
 

http://admission.tut.edu.tw/


 

 

 

                 
  能 仁 家 商 導 師 通 報 公告日期：108/04/08(一)共 2頁 P2 

學  務  處 
一、 自即日 4/1(一)起開始受理平日勵德，同樣以科為單位，

1630時簽完名後由科主任認證蓋章，再請專人將勵德單送
至學務處，1830 時至學務處找值星教官報到簽退！平日勵
德單請自行至官網生輔組下載區下載！【生輔組】 

二、轉發衛生局宣教事項：今年度五、六月已進入日本腦炎傳 
染高峰期，請各班將相關宣導防疫資料影印放置於教室公
告欄。【衛生組】 

三、為維持放學秩序及大門口門禁管制，爾後持早退證同學於 
    1600時放學鐘響後，統一至學務處前方集合，1610 時統一 
    帶往校門口放學，集合時「認證不認人」，只要未帶證件 
    就和班級實施集放！【生輔組】 
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函送『108 年以色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

議青年代表遴選簡章』(如附件)，請各班導師宣導如有適
合人選惠予推薦至衛生組。欲參加同學請洽衛生組領取報
名相關資訊。【衛生組】 

五、即日起請假兩日以上(含假日)之同學，將假本及相關佐證
資料先交至學務處嘉佩老師(二三年級)、倩如老師(一年
級)處審核後再行教官核章。【生輔組】 

六、外出單、公假單、留校申請單、學生出席狀況及獎懲紀錄
資料查詢操作說明、名相簿空白表格檔案均以上傳至學校
網頁上，請班級自行下載運用［能仁首頁／行政單位／學
務處／生輔組，網頁下方檔案下載區］。【生輔組】 

七、學務處衛生組舉辦本校 107-2 學期『轉角「藝」到你』徵
稿活動，詳細活動辦法請參閱附件實施計畫，請各班導師
宣導學生踴躍參加。【衛生組】三、即日起經查獲有竄棟
事實者，除個人依校規處分外，並依 
次數計算扣班級生活競賽，一次 3 分。【生輔組】 

八、即日起各班須加強認真執行打掃環境工作，若未確實執行 
    經衛生組查獲，放學後全班將留校完成打掃。【衛生組】 
總  務  處 
一、煩請各導師協助通知(上學期)申請「特殊身分及兄弟姊妹

同校、重讀生、轉學生」補助款的同學，尚未領回支票的，
請利用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時間至出納組領回支票。 

   【出納組】 
輔  導  室 
一、108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訊息，敬請惠予公告並轉

知所屬，歡迎踴躍報考。 說明： 簡章公告日期：03/18(一)
起。 報名日期：04/15(一)起～04/29(一)止，採通訊、網
路及現場報名。 招生名額、報考資格等相關訊息，詳見本
校招生簡章，招生簡章自即日起於本校招生專區免費下
載，網址
http://ac.lit.edu.tw/files/13-1001-22406.php?Lang=
zh-tw【特教組】 

http://ac.lit.edu.tw/files/13-1001-22406.php?Lang=zh-tw
http://ac.lit.edu.tw/files/13-1001-2240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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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8 年以色列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青年代表遴選簡章 

 

壹、 活動簡介 

一、 會議名稱：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 

二、會議日期：暫定自 108 年 8 月 18 日至 8 月 27 日止共 10 日（含搭機時間，

並依實際班機時間為準）。 

三、 會議主題："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四、 會議地點：以色列(Harkfar Hayarok, Israel)  

五、 會議主辦單位：以色列 Harkfar Hayarok 高中 

六、 會議語言：英語。 

七、 遴選機關：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貳、報名須知： 

一、遴選資格：須符合以下要件：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年滿 15 歲且未超過 18 歲之我國公私立高中職學生 

(限民國 90 年 8 月 26 日以後至 93 年 8 月 18 日以前出生) 。 

(二) 在校學業成績及平時表現優良，曾積極參與校內外相關服務、會議、

社團活動及國際交流等活動。 

(三) 英語能力符合標準，具全民英語能力檢定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

語語言檢定資格。 

(四) 獨立自主、主動積極、具高度團隊合作精神，全程出席行前培訓，並

可配合相關指導與團體時間參與國情簡報籌備與文化表演之團體演

練者。 

(五) 無重大疾病且健康及體能狀況優良，可負荷演練及出國參與會議等團

體活動者。 

(六) 未曾擔任我國與會代表赴以色列參加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者。 

(七) 每所學校以推薦一名學生為原則，得外加經濟弱勢家庭(中低收入戶

或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族身分學生與新住民(子女)學生之名額。 

二、 錄取名額：10 名正取，3 名備取。 

三、 報名資料：以下報名所須文件請連同就讀之高中職學校公文一併函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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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青年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一) 報名表：請於 iYouth 青年國際圓夢平臺線上填寫後，列印紙本報

名表，報名表應由報名之學生本人繕打，勿請他人代擬，包含： 

1. 基本資料 

2. 中、英文自傳各 1篇：內容包含自我介紹、參與本活動之動機與

預期收穫、對我國與以色列國情文化與當年度會議主題相關議題

之瞭解等。中文以 1,000 字為限，英文以 600 字為限。 

(二) 英語能力證明文件：報名者請依據下列相關資格條件，擇一提供證

明文件。 

1. 全民英語能力檢定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格

之及格證書或全部考科(含該等級所有階段考試)及格成績影本

(英語語言檢定資格得包含下列各款之一：全民英檢【GEPT】、

多益【TOEIC】、托福【TOFEL】、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

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

【BULATS】或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 

2. 經濟弱勢家庭學生若無上述英語能力檢定證明文件，得以最近 1

年學校英語課成績單證明正本及英語老師推薦函替代上述同等

級英檢證明。 

(三) 現就讀之高中職學校之 2位師長簽名之推薦函各 1式 4份，計 8份，

請師長務必於推薦函簽名及裝入標準信封彌封。格式如附件 1。 

(四) 參與校內外相關服務、會議、社團活動及國際交流等活動，或團隊

合作相關證明資料(如證書、獎狀、成績單、服務時數、照片等)。 

(五) 為經濟弱勢家庭學生者，須提供身分證字號並檢附個人資料使用授

權同意書 1份（附件 4），如無者免繳。 

1.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資格認定須符合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規

定，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

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年度一定金額

者。 

2. 經查證後不符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資格者，不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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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為原住民族身分學生者，須檢附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之戶籍謄本影本。 

(七) 為新住民(子女)學生者，須檢附報名日起前 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

本影本﹙以戶政事務所提供「記事不省」之戶籍謄本為主﹚或有註

記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之新式戶口

名簿。 

以上(一)~(四)為必要文件，資料以紙本 1 式 4 份，並連同其他證明文件，

由現就讀學校發函併送。報名表件檢核單如附件 2。 

四、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 由學校發函檢送該校學生報名資料，並須於 108 年 4 月 15 日(星期一)

下午 5 點前送達（非以郵戳為憑）本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劉郁均小姐

收(10055 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5號 14 樓)。 

(二) 學校公文(以紙本為主)與學生報名資料須一併送達，逾期、未附學校

公文或資料/份數不齊全者均不予受理及補件。 

叁、遴選作業程序： 

一、由本署依報名資料進行資格審查，資格符合者，由本署邀請署內外學者專

家組成遴選小組，進行初審，暫定於 108 年 4 月底前公告面試名單及面試

時間，若報名後符合資格且資料齊全者未達 20 名，則直接進行面試。 

二、面試時間暫定於 108 年 5 月 20 前假本署(臺北市徐州路 5 號 14 樓)辦理，

由評選小組依據面試結果擇優錄取。 

三、面試時間與地點確認後，將另行通知參與面試者，未參與面試者及自動放

棄遴選資格，另面試遲到者將不得參與面試。 

四、遴選結果暫定於 108 年 5 月底前在本署官網、iYouth 青年國際圓夢平臺

公布。 

肆、遴選標準 

一、初審： 

(一)中英文自傳。 

(二)英語能力。 

(三)師長推薦信。                                           

   二、面試： 

(一)中英文表達內容與流暢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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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考評：人格特質、應對能力、團隊合作、溝通能力等。 

(三)我國與以色列之國情文化與當年度會議主題相關議題之了解。  

伍、權利與義務： 

一、 權利： 

(一) 本署補助所有全程參與之與會代表活動報名費 300 歐元(註 1)，並協助繳

納予以色列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將負責會議期間之交通與食宿費用(住宿

包含寄宿家庭與學校宿舍) ，不含個人行動所衍生之費用。 

*註 1： 

1. 錄取者應於指定時間內繳交保證金新臺幣 4,000 元。未繳交者視同棄

權，由備取者依序遞補。保證金於全程參與及完成所有義務後無息退

還。 

2. 如經濟弱勢家庭學生者，免繳交保證金。 

(二) 具特殊身分【含經濟弱勢家庭身分、原住民族或新住民(子女)身分】學

生者，本署得依遴選結果，予以優先錄取，並得補助臺北至以色列來回

經濟艙機票 1 張與旅遊平安保險費用。 

(三) 全程積極參與者，本署將核發與會證明。 

二、 義務： 

(一) 錄取者須自行負擔機票費(臺北-以色列來回經濟艙約新臺幣 5 萬元，須搭

乘本署指定之航班(團進團出)、護照、結匯、旅遊平安保險、日常支出等

相關費用等。本署除協助預訂機票，其餘項目由錄取代表自行辦理。(具

特殊身分獲補助資格者不須負擔機票與保險費用) 

(二) 錄取者應完成與遵守事項： 

1. 須全程出席本署舉辦之兩場行前說明會暨培訓： 

(1) 第一場行前培訓：暫定於 108 年 7 月 5 日辦理。 

(2) 第二場行前培訓：暫定於 108 年 7 月 31 日辦理。 

2. 須遵守本署、隨團老師與主辦單位之規定與安排，全程且積極參與相關

活動，不得擅自離開或拒絕參與，並發揮團隊合作精神與能力，積極籌

備與會資料及參與相關練習活動，完成我國國情簡報與文化之夜表演之

與會任務。 

3. 須自行處理學校差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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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須於就讀學校校內分享與會經驗及會議主題相關學習成果。 

5. 須於 108 年 10 月 4 日前由就讀學校函送與會報告(含照片)及分享活動成

果(含照片)： 

(1) 須由兩位推薦老師審閱，並於報告上親筆簽名。 

(2) 請提供紙本報告與電子檔各 1 份。 

(3) 報告規則與格式如附件 3。 

(4) 相關報告、照片圖檔須授權本署具非營利用途文宣品與網站運用。 

6. 為鼓勵與會團員積極主動及促進團隊合作，本署得選出表現優異者並核

發獎狀，以資鼓勵。 

7. 必要時須參與青年署舉辦之成果分享會或相關經驗交流研討會。 

8. 必要時須配合青年署進行相關宣傳活動，或接受採訪於各式媒體、網站

發表與分享等，不另致酬。  

9. 經錄取者，於本計畫執行期間個人倘有重大違法犯紀案件，或未能履行

上述應遵守事項，如無法參加培訓或團隊合作者，或屆時無法赴以色列

與會者，本署得視為其棄權，撤銷錄取及補助資格，且已衍生之費用須

由其自行負責。另本署得視情節輕重函告其所屬學校，並通知其償還已

使用之補助經費。 

10. 同意本署將個人資料建置於本署國際事務人才資料庫，並依個人資料保

護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理(註 2)。 

*註 2：本署為保護您的個人資料，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於蒐集

之目的、個人資料之類別事由與目的範圍內，直接或間接蒐集、

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運用於本署國際事務人才資料庫。

當您的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您同意本案得

繼續保存、處理或利用您的個人資料。除本署於專案執行期間

因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為遵循其他法令之規定者外，您可

於專案期間隨時向本署請求刪除、停止處理或利用您的個人資

料。當您完成報名時，表示您同意其內容。 

陸、 附則 

一、基於公平公正原則，若曾赴以色列參加歷屆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者，

將不再取得參加本會議之遴選資格與錄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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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加甄選人員所繳交相關資料，無論錄取與否，不另退還。 

三、經查明報名所繳交之文件，如有虛偽不實或不合申請資格者，已錄取者

則喪失錄取資格。若已由本署代繳交註冊費等費用者，已代繳款項須全

額繳還本署。 

四、與會團員之所屬學校須於 108 年 9 月 30 日前安排一場校內分享活動，由

該與會團員分享與會經驗及會議主題相關學習成果。 

五、錄取者須於錄取結果公告後一週內由就讀學校函送參與 108 年以色列國

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同意書正本至本署，逾期視同放棄錄取資格，依序

通知備取者參加。 

六、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本署保有活動行程及相關規定事項之最終修改權。 

七、本署保留隨時取消、終止、變更或暫停遴選與活動之權利。如因不可抗

力之特殊原因無法執行時，本署有權於赴以色列前或赴以色列後取消參

與相關活動，其衍生之相關費用由錄取者自行負擔(具特殊身分獲補助者

除外)。 

柒、 對相關報名事務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劉郁均小姐

02-77365533 或 e-mail 至 ycl@mail.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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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8 年以色列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報名表 

編號              

（免填） 

照片 姓名(中文)  

生日(西元)      年     月     日 

國籍/出生地       性別  

通訊地址 □□□ 

報名者連絡電話 （M）                 （H） 

報名者 EMAIL  

學校全銜  年級  

英語能力證明 

(請依據簡章資格條件說明，擇一勾選下

列證明文件) 

□(1)全民英語能力檢定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語語

言檢定資格及格證明。 

  類別：________________  分數：______________ 

□(2) 經濟弱勢家庭青年若無上述英語能力檢定證明文

件，得以最近 1 年學校英語課成績單證明及英語老師

推薦函替代上述同等級英檢證明。 

積極參與校內外相關服務、會議、社團

活動及國際交流等活動經驗  

(請條列式簡列) 

 

 

專長、興趣、才藝(請條列式簡列)  

團隊合作經驗 

(請條列式簡列，並註明於團隊中扮演之

角色及貢獻，如無者免填) 

 

返國後承諾實踐行動之構想(包括分享出

國交流經驗，請條列式簡列)  

 

具特殊身分(須檢附相關文件) 1、低收入戶身分：   □是    □否 

2、中低收入戶身分： □是   □否 

3、原住民族身分：    □是    □否 

4、新住民(子女)身分：□是    □否 

監護人/緊急聯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M）                （H）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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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內容請分項列出自我介紹、參與本活動之動機與預期收穫、對我國與以色列國

情文化與當年度會議主題相關議題之了解。 

＊中文以 1,000 字為限，英文以 600 字為限。 

＊應由學生本人繕打，勿請他人代擬 

一、中文自傳 

 

 

 

 

 

 

 

 

 

＊ 欄位不足可自行調整 

二、英文自傳（600 字） 

 

 

 

 

 

 

 

 

 

＊ 欄位不足可自行調整 



 9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8 年以色列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 

推薦函 

推 薦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稱：___________________ 

茲 推 薦________________學校 _____年級 ____________同學參加貴署遴選。  

一、被推薦者曾於就讀學校修習或參與本人講授或指導下列課程或活動：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具體評語及推薦因素：(請勿空白) 

 

 

 

 

 

 

 

 

 

 

 

 

 

 

推薦人(簽名)：                          日期：民國 108 年    月    日  

註： 

1. 如不敷書寫時，請利用背面或另紙書寫。 

2. 本推薦信一式 4 份，得以親手書寫或電腦繕打方式撰寫，惟 4 份推薦信皆須由推薦

者親筆簽名。 

3. 請推薦者直接將本表裝入標準信封密封後，並在封口簽章後，交還被推薦者。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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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8 年以色列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 

報名表件檢核單 

※以下請依簡章規定檢附應繳交之資料，並依表列順序排放、裝訂與裝入大型信

封，確認完畢後請於 108 年 4 月 15 日(週一)下午 5點前送達（非以郵戳為憑）

10055 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5號 14 樓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劉郁均小姐收 

編號 （免填） 姓名  

學校名稱  年級  

 

1~5項為報名必備文件，請依序裝訂為一式 4份 

表件項目  備註 
申請者
勾選

由遴選機關填寫

合格  不合格  不合格原因

1、就讀學校公文 1份           

2、報名表紙本 1式 4 份 
請於 iYouth  青年國際
圓夢平臺線上填寫報
名表後列印紙本。

     
 

3、英語能力證明文件 1式 4份 
請依據簡章說明，擇
一提供影印本。

       

4、就讀學校之 2位師長中文推薦
函各 1式 4 份，計 8份 

請師長務必於每封推
薦函簽名及裝入標準
信封彌封。

     
 

5、社團/會議/競賽/活動參與經驗
證明文件 1式 4份

         

6、特殊身分證明文件 1份  無者免勾選。         

以下由遴選機關填寫 

收  件  日  期： 

 

□資  格  相  符                             

□資  格  不  符，不符原因：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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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8 年以色列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 

與會報告格式 

姓名  

學校/年級  

一、 撰寫大綱(摘要) 

二、 內容 

（一） 參與會議之圖文故事分享： 

1. 請提供參加本會議之 5 張照片，並以說故事方式分享此 5 張照

片背後故事與感想。 

2. 每張照片須分別分享至少 300 字故事，5 張照片共計約 1,500

字。 

（二） 建議 

1、未來自我期許及可行動落實之計畫。 

2、對青年署規劃未來活動的建議。  

(三) 推薦您參與本會議遴選之 2位師長簽名：請將報告列印出紙本

後，交由兩位師長審閱後簽名。 

三、 撰寫格式(word 檔) 

 (一)紙張規格：A4 大小、橫式書寫。 

 (二)行距：固定行高 23。 

(三)字型：標楷體。 

(四)字體大小：大標：18 號字體，小標：16 號字體，內文：14

號字體。 

(五)語言：中文。 

(六)照片圖檔請插入 word 檔，並注意解析度。 

(七)請提供紙本報告與電子檔各 1份。 

四、請另提供照片原始檔：jpg 檔，每張至少 1MB。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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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弱勢身分(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個人資料使用授權同意書 

 
您好： 

  為參加「108 年以色列國際環境青年領袖會議青年代表遴選」之確認經濟弱

勢身分(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等需要，本人同意提供教育部青年發展署使用姓

名、出生年月日、性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料。惟僅限使用於本計畫

必要之範圍內，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

同意或法律規定，不得揭露於第三者或散佈。 

此致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立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監護人/緊急聯絡人：                      （簽名） 

與立同意書人關係： 

中華民國 108 年   月   日 

附件 4



  私立能仁家商 107學年度下學期『轉角「藝」到你』比賽辦法  

一、依據： 

本校 107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導方案計畫書中，辦理項目(B4)加強學生多

元展能辦理。 

二、目的： 

  1.為形塑校園溫馨角落，精緻校區美感共存。 

  2.培養學生美感經驗潛移默化，強化藝術校園美學教育。 

  3.將公共藝術融入情境設計，提升校園藝術氣息。 

三、實施方式： 

  1.辦理以「詩詞比賽」為主題的校園公共藝術徵圖比賽。 

  2.首獎作品經專家指導及評估後，將由學校將得獎作品製作成複合媒材之藝 

    術品。 

  3.為配合 107學年度本校詩詞比賽，以三年級學生為主要徵稿對象(不含進修 

    學校學生)，一、二年級因參與詩詞比賽採自由參加。 

四、實施要點： 

1. 創作內容：以「詩詞比賽」為主題、強調本校一、二年級詩詞競賽校園特

色活動相關議題為範圍，自由發揮。 

2. 作品規格： 

A以四開（54x39公分）畫紙參賽。繪圖材料、畫具不拘，不得以共同創作 

  方式參賽，不接受數位作品。 

B立體雕塑作品參賽，雕塑材料不拘，可運用 3D列印技術。 

  3.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30日止，逾時恕不受理。 

五、評分標準：主題表現與創意 40％，整體構圖 30％、色彩運用 30%。 

六、評審：由學務處遴選具專業之評審老師 5名負責。 

七、獎勵：比賽視實際情形選出冠、亞、季、優選及佳作各乙名，相關預算由 

          衛生組管控經費支應，另報請校長頒獎。獎項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選 佳作 



獎   項 
獎 金 1,500

元、獎狀1只 

獎 金 1,000

元、獎狀1只 

獎金800元、

獎狀1只 
獎狀 1只 獎狀 1只 

 

八、注意事項： 

  1. 作品以創作為主，不得抄襲臨摹或由他人代筆，如發現抄襲臨摹他人作品 

     或代筆冒名者，經查證屬實，即取消其參賽資格，若得獎亦將追回獎項。 

  2. 所有參賽得獎作品均不退還，其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皆歸學校所有，除保 

     有刪改、修飾權外，並有刊印、複製、展覽及作為推展裝置藝術使用之權 

     利。 

  3. 請各班導師鼓勵學生踴躍參與以爭取榮譽。 



1080402 出納組 

1.煩請各導師協助通知(上學期)申請「特殊身分及兄弟姊妹同校、重讀生、轉學生」補助款的

同學，尚未領回支票的，請利用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時間至出納組領回支票。 

 

2.本學期新增補助款名單，煩請各導師協助通知，請轉告同學利用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時間

至出納組領回支票。 
科別 / 班級 姓名 科別 / 班級 姓名 

商二乙 張〇恩 資二仁 周〇緯 

普三忠 郭〇君 普三忠 龔〇慈 

普三忠 林〇誼 普三忠 劉〇妤 

普三忠 陳〇伶 普三忠 陳〇宥 

普三忠 駱〇成 普三忠 林〇珊 

餐一乙 彭〇婷   

 

科別 / 班級 姓名 科別 / 班級 姓名 科別 / 班級 姓名 科別 / 班級 姓名 

商一孝 李〇樺 美三甲 林〇淩 餐一甲 胡〇瑜 餐一甲 梅〇珠 

商一孝 黃〇軒 
  

餐一甲 莊〇芯 餐一甲 朱〇宇 

商一孝 王〇涵 觀二孝 林〇宇 餐二甲 黃〇彤 餐二甲 王〇婷 

商一孝 王〇涵 觀一忠 李〇祥 餐二甲 廖〇亞 餐二甲 林〇微 

    餐二甲 廖〇明 餐二甲 邱〇芳 

  資二忠 張〇瑋   餐二甲 吳〇坤 

家二忠 周〇羚 資二忠 羅〇豪 多三忠 廖〇婷 餐一愛 譚〇弘 

幼一忠 魏〇誼 資二忠 李〇恩 廣一忠 鄭〇柔 餐二甲 張〇琳 

幼三忠 林〇怡 資二忠 黃〇恩     

    籃一忠 蘇〇倡 演一忠 陳〇萍 

資二仁 張〇堯 資二仁 李〇安 籃一忠 莊〇聞 演一忠 余〇妤 

資一仁 陳〇豪 資二仁 蔡〇輝 普二忠 王〇媗 演一忠 謝〇恩 

資一仁 賀〇芸 資二仁 游〇逸 普二忠 葉〇林 演一忠 林  靓 

資三仁 葉〇杞 資三仁 歐〇祿 普二忠 廖〇銘   




